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梁 智 鴻 議 員 台 鑑 ：  

 

感 謝  閣 下 對 中 醫 界 的 關 注 和 支 持 ， 關 於 《 1999 年 立 法 會 （ 修 訂 ） 條

例 草 案 》 中 功 能 界 別 的 設 立 ， 我 等 希 望 政 府 在 建 議 功 能 界 別 剔 除 市 政 局 及

區 域 市 政 局 兩 個 功 能 界 別 後 ， 餘 下 兩 席 之 一 應 由 中 醫 界 取 代 。  

 

中 醫 藥 學 是 中 華 民 族 幾 千 年 來 在 醫 療 保 健 的 實 踐 中 所 創 立 的 一 門 醫 學

科 學 。 它 以 系 統 的 醫 學 理 論 、 獨 特 的 診 療 方 法 、 豐 富 的 臨 床 實 踐 經 驗 、 浩

瀚 的 文 獻 資 料 ， 屹 立 於 世 界 醫 學 之 林 。 中 國 醫 藥 學 不 僅 對 中 華 民 族 的 繁 衍

和 昌 盛 作 出 了 非 凡 的 貢 獻 ， 而 且 對 於 世 界 醫 療 衛 生 事 業 的 影 響 也 越 來 越

大 ， 成 為 人 類 的 共 同 財 富 。  

 

香 港 中 醫 藥 源 於 中 國，對 香 港 市 民 的 醫 療 衛 生 保 健 同 樣 作 出 了 重 大 的 貢

獻。在 香 港 歷 史 上 所 發 生 的 各 次 瘟 疫 流 行 期 間，中 醫 藥 界 救 治 了 無 數 病 人 ，

減 輕 了 本 港 各 醫 療 機 構 的 壓 力 ， 居 功 至 偉 。 長 期 以 來 ， 香 港 中 醫 界 默 默 地

為 市 民 提 供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。 直 到 現 在 ， 根 據 調 查 資 料 證 明 本 港 市 民 有 百 分

之 六 十 以 上 仍 然 求 診 中 醫 ， 服 食 中 藥 。 中 醫 藥 仍 然 是 香 港 醫 療 保 健 事 業 的

重 要 支 柱 和 不 可 或 缺 的 組 成 部 分 。 而 且 ， 行 政 長 官 董 建 華 先 生 在 《 施 政 報

告 》 中 提 出 了 要 使 香 港 逐 步 成 為 一 個 國 際 中 醫 中 藥 中 心 的 目 標 。 因 此 ， 我

等 認 為 ， 立 法 會 應 有 中 醫 界 別 的 代 表 ， 中 醫 界 應 該 成 為 功 能 組 別 。  



香 港 中 醫 界 早 在 一 九 九 四 年 九 月 已 多 次 向 當 時 的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籌 備

委 員 會 提 出 書 面 意 見 ， 建 議 將 中 醫 界 作 為 新 增 加 的 功 能 界 別 。 日 前 政 府 已

向 立 法 會 提 交 了 《 中 醫 藥 條 例 草 案 》 ， 立 法 會 正 在 審 議 之 中 ， 相 信 不 久 ，

中 醫 的 專 業 地 位 將 會 確 定 ， 這 也 是 令 中 醫 界 成 為 功 能 界 別 的 適 當 時 機 。 因

此 ， 我 等 期 望 通 過 閣 下 並 向 《 1999 年 立 法 會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反

映 我 等 之 意 見，並 請 該 委 員 會 安 排 我 等 親 自 到 立 法 會 表 達 意 見。耑 此 奉 達 ，

敬 頌  

 

政 安 。  

 

 

 

聯 署 團 體 ：  

 

香 港 耳 針 學 會  新 華 中 醫 中 藥 促 進 會  

榮 民 中 西 醫 藥 研 究 會  香 港 針 灸 醫 師 學 會  

中 醫 學 術 促 進 會  亞 太 傳 統 醫 藥 交 流 協 會  

九 龍 中 醫 師 公 會  香 港 中 醫 骨 傷 學 會  

香 港 中 醫 學 會  中 華 中 醫 師 公 會  

中 國 中 醫 藥 學 會 福 建 旅 港 分 會  香 港 國 際 傳 統 醫 學 會  

世 界 中 醫 藥 學 會  香 港 中 國 計 灸 學 會  

香 港 中 醫 師 公 會  香 港 中 國 中 醫 師 聯 誼 會  

中 國 整 體 手 法 國 際 （ 香 港 ） 學 會 香 港 經 絡 醫 學 研 究 會  

香 港 國 際 林 如 高 骨 傷 研 究 學 會  港 九 中 醫 師 公 會  

國 際 中 醫 風 溼 與 骨 病 研 究 學 會  香 港 國 醫 藥 研 究 會  

全 港 中 醫 師 公 會 聯 合 會  僑 港 中 醫 公 會  

 

一 九 九 九 年 三 月 十 九 日  

 

註 ： 各 團 體 代 表 簽 名 請 閱 附 件 一  



 


